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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《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》，成立控烟领导组织，将创建无烟单位建设纳入本单位发展规划，将控烟工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计划，主要领导担任创建无烟单位领导小组组长，有专、兼职人员负责控烟工作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控烟管理制度，有评比奖惩、巡查劝导、培训教育等控烟制度。
二、宣传教育
（一）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控烟宣传教育，有相对固定的控烟宣传阵地，如宣传栏、展板、电子显示屏等，定期更新教育内容。
（二）利用世界无烟日开展控烟宣传活动。
（三）开展控烟知识宣传培训，控烟知识知晓率超过90%。
三、标识设施
（一）单位入口处、大厅、接待室、会客室、办公室、会议室、厕所、电梯、楼梯、通道等场所有醒目、规范的禁烟标识。
（二）会议室、办公室等公共场所无摆放烟具。室内场所无人吸烟、无烟味、无烟蒂。
（三）吸烟区设置合理规范，指引清晰，有警示标志。
四、相关指标
（一）单位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，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带头不吸烟，吸烟成员带头戒烟。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。
（二）单位范围内无烟草制品销售，无烟草广告，无烟草赞助与促销活动。有控烟劝阻员或监督员，经常性巡查劝阻工作落实，无违法吸烟现象。
（三）医疗机构单位，相应科室应设戒烟医生和戒烟咨询电话，医务人员应掌握控烟知识、方法和技巧，对吸烟者至少提供简短的劝阻和戒烟指导。



















